关于第十一批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实施细则》（校教字[2005]34号）文件规定，我校第十一批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即将开始，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望遵照执行。

一、申报时间：2013年5月20日-31日

二、申报条件：项目主持人须为在校本科二、三年级学生；鼓励一年级学生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项目的研究。申请者必须成绩优良、学有余力，有较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对科学研究、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有浓厚的兴趣和坚强的毅力；申请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项目小组；申请者个人不得一次同时在不同项目之间交叉申报；前次项目未完成者或研究小组成员不得再次申请。
三、申报范围：

（1）专业性研究及创新项目；

（2）实践教学中的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

（3）小发明、小创作、小设计等项目；

（4）与国家、省机器人大赛、创新技能大赛等各类大赛相结合的项目；

（5）社会调查项目（数量不超过立项项目的10%）；

（6）其他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项目

四、为保护广大学生参加创新项目研究热情，实现立项方式多样化，学校鼓励以自筹经费立项或学院、教师科研经费立项等形式，项目管理上和学校资助立项同等对待。（自筹经费项目或学院、教师科研经费资助项目需在申请书中注明）

五．申报及评审程序

（1）申请者向所在学院提交《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空白表格见附件1）

（2）学院学术委员会对申请项目按本通知要求进行初步评审筛选，并对拟推荐的项目提出具体的推荐意见，加盖公章。

（3）对跨学院的项目，经有关学院会签，由第一申请者所在学院申报；学院教学秘书对拟推荐项目登记备案，于5月31日之前报教务处（纸质文档一式二份，电子文档一份），逾期不予受理。

（4）6月中下旬，学校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学院报送的申请项目进行审核并报主管校长批准，由学校公布立项项目。

六．资助金额：农科、理科、工科类项目一般资助1000元，文法经管类项目一般资助600元。

七．项目资助年限：一年（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但最多不超过二年）

八．项目实施与管理：按校教字[2005]34号文执行。

联系人：吴国卿   陶  伟  

联系电话：65786162   E-MAIL: sjk@ahau.edu.cn
办公室：勤政楼105室

教 务 处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者：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教 务 处

二○一二年印制

1． 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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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
	
	
	
	


2． 立论（包括项目的研究意义及国内外现状分析）

	


3． 研究方案（包括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预期进展、研究成果等）

	


4． 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总  计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6． 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七．学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